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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  
 

壹、（傳統）辯論主義 

一、意義 

「辯論主義」者，乃指事實關係之解明乃屬當事人（而非法院）之權

能與責任。5基此，訴訟程序中「證據」與「事實」之「蒐集」與「提

出」，均由「當事人」（而非法院）負責。 

二、內涵 

根據上開定義，一般認為傳統「辯論主義」又可衍伸出下列三個子命

題：6 
第一命題： 
 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證據），法院不得將之作為裁判基礎。 
第二命題： 
 當事人間未爭執之事實，法院應將之作為裁判基礎。基此，法院應受當

事人之「自認」（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與「擬制自認」（民事訴訟法

第280條）所拘束。 
  

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

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 
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 
 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但

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不在此限。 
     

 
5 駱永家，《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收錄於氏著《既判力之研究》，1999年3月十一版，頁

207。 
6 邱聯恭，《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之新容貌及機能演變－著重於評析其如何受最近立法走向

影響及相關理論背景》，收錄於氏著《程序選擇權論》，2004年9月30日初版三刷，頁99。 

考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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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某甲起訴請求某乙返還借款，於言詞辯論時，若就某甲曾交付借

款之事實，某乙予以自認（或不為爭執），則法院應受拘束，不

得另作成「借款未交付」之認定。 
 第三命題： 
 法院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三、相對概念－職權探知主義 

與傳統「辯論主義」相對之法理概念為「職權探知主義」，強調訴訟

程序中「證據」與「事實」，應由「法院」負責蒐集與提出，主要適用於

「非訟」或「公益性較高」之事件。而根據此項定義，「職權探知主義」

亦可衍伸出下列三項子命題： 
 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證據），法院得將之作為裁判基礎。 
 當事人間未爭執之事實，法院得不將之作為裁判基礎（即法院不受當

事人之「自認」或「擬制自認」所拘束）。 
 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四、適用範圍 

 事實（及證據）： 
 辯論主義之範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其所憑之「證據」，而不

及於「法律」之適用。申言之，基於「法官知法」原則，當事人本人

並無主張法律觀點之責任，而法院應依職權適用當事人所未主張之法律

見解。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55號民事判決 
 民事訴訟所謂不干涉主義（廣義的辯論主義）係指當事人所未聲明之

利益，不得歸之於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亦不得斟酌之，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規定自明。至於適用法律，係法官

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見解之拘束。因此，辯論主義之範

圍僅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及其所憑之證據，而不及於法律之適用。 
  

 主要事實（傳統見解）： 
 傳統見解認為，上開「事實」僅指「主要事實」（「法律要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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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叮嚀 

ex 

或「直接事實」），而不及於「間接事實」（用以推論主要事實）

或「輔助事實」（用以證明構成要件以外之事實），以避免「自由

心證主義」名存實亡。7  

：於「車禍之損害賠償事件」，加害人（被告）之「過失行為」屬

「主要事實」，此部分有辯論主義之適用；至於被告「駕車前曾

飲酒過量」、「駕車時曾接聽手機」、「駕車時忽視交通號誌」

等情事，則均屬「間接事實」，用以推論「主要事實」（被告之

過失行為），此部分依傳統見解，則無辯論主義之適用，縱使當

事人未予主張，法院仍得逕採為裁判基礎。 
 
 
應注意者係，就法院對於事實之認定，實務見解認為，應證之事實雖無

直接證據足資證明，但可應用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推定其

真偽。是以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並不以可直接單獨證明之直接證

據為限，凡先綜合其他情狀，證明某事實，再由某事實為推理的證明應

證事實，而該間接事實與應證事實之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

認其有因果關係存在者，自非以直接證明應證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民事判決參照）。 

   

五、理論基礎 

關於為何要採行「辯論主義」，學說上有不同看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 傳統見解：8 
 關於採行「辯論主義」之理由，傳統見解有「本質說」（民事訴訟本質

上係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私法上紛爭為目的）、「手段說」（當事人基於

其利己心與利害對立，乃較國家更能完整蒐集與提出訴訟資料，進而發

現真實）及「多元說」（結合「本質說」與「手段說」）等不同看法。 

 
7 駱永家，《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收錄於氏著《既判力之研究》，1999年3月十一版，頁

210。 
8 駱永家，《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收錄於氏著《既判力之研究》，1999年3月十一版，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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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叮嚀 

 晚近有力見解－信賴真實協同確定說：9 
 晚近有學者提出「信賴真實協同確定說」，認為採行「辯論主義」之目

的，在於「防止突襲性裁判」，協同追求值得當事人信賴的真實（當

事人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平衡點上之「信賴真實」）。其乃著重於保

障當事人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機會，並賦予其辯論權，以防止來自

對造及法院之突襲，並兼顧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之保障。10 

六、缺陷與調整11 

傳統辯論主義下，訴訟程序中「證據」與「事實」之「蒐集」與「提

出」，均由「當事人」負責，業如前述。然而，在現實上，當事人常因不

諳法律或缺乏經驗而未能提出充分之訴訟資料，或者於訴訟上存在「武

器不平等」之情形。為彌補此項缺陷，現行民事訴訟法設有「闡明制度」

（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規定參照）、「真實義務」（民事訴訟

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288條規

定參照）等不同機制加以調整。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21號民事判決 
 則當兒童疑似遭受來自公約所定照顧者之暴力事件，並請求損害賠償

時，原屬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範疇之民事訴訟事件，必須導入職權主

義、職權探知主義，即法院應適切運用既有程序法理，如強化闡明義務、

令當事人為完足陳述、降低證明度，及依民事訴訟法第288條規定依職權調

查證據，以發現事實真相，俾確保受到暴力對待之兒童，得以獲得賠償。 
  

 
 

上述諸多制度，我們在往後的內容都會再做詳細的說明，這邊就請大家

先有個基本概念即可。   
 

9 許士宦，《辯論主義之新開展》，月旦法學雜誌第19期，頁18。 
10 林玠鋒，《民事訴訟上本案抗辯之事證蒐集原則－以辯論主義與過失相抵之審理為中心》，

月旦法學教室第264期，頁46。 
11 駱永家，《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收錄於氏著《既判力之研究》，1999年3月十一版，頁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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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協同主義」及「修正辯論主義」之論爭★★★ 
在過去，一般認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我國亦係採取「辯論主義」

之立法例。惟於歷經民國89年與92年兩次大規模之修正後，究竟目前我國之

民事訴訟法是否仍係以「辯論主義」為原則？或者說，目前我國法所謂之

「辯論主義」，與傳統辯論主義之內涵是否仍完全相同？抑或於內涵上已有

所轉化？學說上產生極大之爭論，主要有「協同主義」及「修正辯論主義」

二種見解，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協同主義」說12 

 邱聯恭老師以前述「信賴真實協同確定說」作為理論基礎，主張在新法

之下，我國之辯論主義宜改稱為「協同主義」，強調事實與證據應由

當事人與法院協同發現之。 
 據此，原則上仍應由當事人負責事實及證據之蒐集與提出，法院不依職

權介入；但為保護當事人程序及實體利益，若法院未能由當事人聲明之

證據得心證，在法院已藉由「闡明」或「公開心證」方式賦予當事

人「程序保障」，而能夠避免「突襲性裁判」發生之前提下，得依

職權蒐集及審酌事實與證據。 
 法律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278條、第288條等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278條 
Ⅰ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 
Ⅱ 前項事實，雖非當事人提出者，亦得斟酌之。但裁判前應令當事人就其

事實有辯論之機會。 
民事訴訟法第288條 
Ⅰ 法院不能依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而得心證，為發現真實認為必要時，得

依職權調查證據。 

 
12 詳參邱聯恭，《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之新容貌及機能演變－著重於評析其如何受最近立法

走向影響及相關理論背景》，收錄於氏著《程序選擇權論》，2004年9月30日初版三刷，頁99
以下。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16 主題1 民事訴訟法之法理論 

Ⅱ 依前項規定為調查時，應令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78條、第288條規定，在法院已透過闡明或公開心

證，賦予當事人程序保障（亦即令當事人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

而能夠避免突襲性裁判之前提下，法院得斟酌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於

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作為裁判基礎，或者依職權調查證

據。就此而言，應符合前開「協同主義」之精神。 

二、「修正辯論主義」說 

姜世明老師認為：「民事訴訟法於人事訴訟（筆者按：今『家事事

件』）等程序特別規定應依職權審酌事項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情形，某程

度上似即間接承認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於一般事件原乃傾向採辯論主義之

立法主義，否則對於個別命題之部分修正又何需另為特別規定。」。13並進

一步主張：「本文基於目前我國實務法官公信力、法官員額、素質及工作能

量、負擔及其他未廣泛採取律師強制代理制度等周邊因素考量，認為現階段

仍 以修正辯論主義之 見 解 ， 較 符 合 法 官 、 律 師 及 當 事 人 間 之 需 求 平

衡。」。14此外，劉明生老師亦認為：「現今民事訴訟乃採取修正辯論主義

之立場，而非協同主義之立場。」。15 

三、比較分析 

針對前述「（傳統）辯論主義」三個子命題之內涵，上開「協同主義」

與「修正辯論主義」各自有不同之闡釋或修正，茲比較分析如下： 

 
13 姜世明，《再論程序法律安定性之終結者？－以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理論難題為中

心》，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暨判決評釋》，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006年11月初版一刷，頁235。 
14 姜世明，《法官私知之可利用性》，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出版，2009年5月初版一刷，頁65。 
15 劉明生，《違約金過高及與有過失抗辯辯論主義與法院闡明義務適用之爭議－評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97號民事判決與110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民事裁定》，月旦實務選評第3卷第9
期，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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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10     

甲與乙共有一棟於民國（下同）78年間建造完成並已辦理所有權登記之

二層樓房，其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未訂有分管契約。因甲與乙久未居

住，丙乃於81年間擅自住入該房屋之二樓，同時並自己出資在屋頂陽台

興建健身房一間（性質上屬於獨立之不動產），嗣丙又於93年間擅將該

房屋之一樓出租於丁，約定租期10年，租金為每月新臺幣8,000元，且

已依約交由丁占有使用之。於99年2月間，甲擬起訴請求丙拆除健身房

並返還占用之房屋，乙不同意對丙起訴，問：甲得否單獨起訴請求丙拆

除該健身房並返還占用之房屋？若甲起訴之聲明為：「被告丙應拆除坐

落在屋頂陽台之系爭健身房，並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甲」，法院應如何

處理？ （節錄自104司法官） 
   

【考點分析】 
․回復共有物訴訟。（主題3→考點3） 
․闡明之類型與容許性。（主題8→考點3） 

【參考擬答】 
    

 甲得否單獨起訴請求丙拆除該健身房並返還占用之房屋？ 

 按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

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

之。」。而就此項「回復共有物訴訟」之性質，多數學說、實務見解

則採「法定訴訟擔當說」，亦即認為其訴訟標的為「全體共有人所共

有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而原告（起訴之部分共有人）係依上開民

法第821條規定，居於法定訴訟擔當人之地位，遂行訴訟【擔當人（形

式當事人）：起訴之部分共有人／被擔當人（實質當事人）：未起訴

之其他共有人】。 

 次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

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

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主題3 訴訟主體論當事人 3-97 

 

 於本件，系爭房屋為甲、乙二人共有，揆諸上開民法第821條規定，各

共有人（甲或乙）對於第三人丙，均得就共有物（系爭房屋）之全部

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如上開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物上請求權）。基

此，甲自得依上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前段規定，以及同法第821條

規定，單獨起訴請求丙拆除該健身房並返還占用之房屋。 

 結論：甲得單獨起訴請求丙拆除該健身房並返還占用之房屋。 

 若甲起訴之聲明為：「被告丙應拆除坐落在屋頂陽台之系爭健身房，並

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甲」，法院應如何處理？ 

 按實務見解認為，各共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共有物者，請求返還

共有物之訴，依民法第821條但書之規定，應求為命被告向共有人全體

返還共有物之判決，其請求僅向自己返還者，應將其訴駁回（最高法

院37年上字第6703號民事判例參照）。而此所稱「駁回」，則係指

「以其訴無理由而判決駁回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5年度簡上字第

104號民事判決參照）。 

 次按，按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2項規定：「審判長應注意令當事人

就訴訟關係之事實及法律為適當完全之辯論。（第1項）審判長應向當

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

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

或補充之。（第2項）」。 

 承上，傳統見解將「闡明」分為「不明瞭之闡明」、「訴訟資料補充

之闡明」、「除去不當之闡明」與「新訴訟資料提出之闡明」四種類

型。而就「除去不當之闡明」而言，對於是否承認此種類型之闡明義

務，過去實務、學說間存有爭議，惟於民國89年之民事訴訟法修正

後，則多予肯認。例如近期實務見解即認為，當事人所為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訴之聲明），雖有用語不當之情形，如依其事實上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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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陳述，足以推知其真意者，審判長應依上開規定行使闡明權，令

其敘明之，不得逕執該不當之用語，而為其不利之判決（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663號民事判決參照）。 

 於本件，甲得依上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前段規定，以及同法第821

條規定，單獨起訴請求丙拆除該健身房並返還占用之房屋，業如前

述。惟若甲起訴之聲明為：「被告丙應拆除坐落在屋頂陽台之系爭健

身房，並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甲」，則其聲明已違反民法第821條但書

規定，揆諸前開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及相關實務見解，法院應先為

「除去不當之闡明」，曉諭原告甲更正其聲明為「被告丙應拆除坐落

在屋頂陽台之系爭健身房，並返還系爭房屋予『共有人全體』」，如

仍不願補正，即應以其訴無理由而判決駁回之。 

 結論：法院應先為「除去不當之闡明」，曉諭原告甲更正其聲明為

「被告丙應拆除坐落在屋頂陽台之系爭健身房，並返還系爭房屋予

『共有人全體』」，如仍不願補正，即應以其訴無理由而判決駁回

之。 
  
  

試題 11     

甲以丙為被告，向該管法院起訴，聲明：「丙應給付甲新臺幣（下同）

200萬元整」；事實主張略為：「乙於民國113年5月1日向甲借款300萬

元，逾期未返還借款，甲經多次催告未果。嗣甲查知乙承攬丙所有房屋

之裝潢工程，該項工程已完工並經驗收，丙尚餘工程尾款200萬元未給

付乙，甲屢屢要求乙向丙催討工程尾款，乙均未予置理。甲為乙的債權

人，乙怠於行使對丙的權利，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權之規定，代位乙

行使對丙之權利。」試問： 

依甲所主張之事實，其訴之聲明是否符合代位權行使之規定？法院應

為如何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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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抗辯：乙業已清償對甲之該借款債務等語。受訴法院調查結果，若

認此項抗辯屬實，應如何判決？甲在本件訴訟判決確定後，得否另對

乙提起請求返還該借款之訴訟？ （節錄自114律師司法官） 
   

【考點分析】 
․ 債權人代位訴訟之聲明。（主題3→考點3） 
․ 債權人代位訴訟之性質。（主題3→考點3） 
․ 闡明之類型與容許性。（主題8→考點3） 

【參考擬答】 
    

 依甲所主張之事實，其訴之聲明是否符合代位權行使之規定？法院應為

如何之處理？ 

 按實務見解認為，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求為財產上之給付，因債

務人之財產為總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故訴求所得應直接屬於債務人，

即代位起訴之債權人不得以之僅供清償一己之債權，如須滿足自己之

債權應另經強制執行程序始可，債權人雖亦有代受領第三債務人清償

之權限，但係指應向債務人給付而由債權人代位受領而言，非指債權

人直接請求第三債務人對自己清償而言，故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起訴請

求給付者，須聲明被告（第三債務人）應向債務人為給付之旨，並就

代位受領為適當之表明，始與代位權行使效果之法理相符（最高法院

64年台上字第2916號民事判例參照）。 

 次按，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

諭，令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

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

之。」。又關於「除去不當之闡明」，目前多數見解均肯定其合法

性，如近期實務見解即認為，當事人所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訴之

聲明），雖有用語不當之情形，如依其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足以

推知其真意者，審判長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行使闡明權，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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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之，不得逕執該不當之用語，而為其不利之判決（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上字第1663號民事判決參照）。 

 於本件，原告甲主張其為乙的債權人，乙怠於行使對被告丙的權利，

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權之規定，代位乙行使對丙之權利，故提起本件

「代位訴訟」，惟原告甲卻聲明：「丙應給付甲（而非債務人乙）新

臺幣200萬元整」，揆諸前開實務見解，難謂符合代位權行使效果之法

理。基此，法院應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及相關實務見

解，行使闡明權，曉諭原告（即債權人）甲須聲明被告（第三債務

人）丙應向債務人乙為給付之旨，並就代位受領為適當之表明，亦即

將聲明更正為「丙應給付乙新臺幣200萬元整，由甲代為受領。」。 

 結論：依甲所主張之事實，其訴之聲明並未符合代位權行使之規定，

法院應行使闡明權，曉諭原告甲將聲明更正為「丙應給付乙新臺幣200

萬元整，由甲代為受領。」。 

 受訴法院調查結果，若認此項抗辯屬實，應如何判決？甲在本件訴訟判

決確定後，得否另對乙提起請求返還該借款之訴訟？ 

 受訴法院調查結果，若認此項抗辯屬實，應如何判決？ 

 按關於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訴訟」之性質，學說、實務上有不同

見解，茲分別說明如下： 

傳統實務見解採「固有權說」，即認為「代位訴訟」之訴訟標的

為債權人依民法242條所享有之「固有之代位權」。是以，債權人

代位債務人對於第三人提起訴訟（代位訴訟、前訴），其訴訟標

的為「債權人固有之代位權」；其後，若債務人又本於其對第三

人之權利提起訴訟（後訴），其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對於第三

人之權利」。故該前、後二訴不僅當事人（原告）不同，訴訟標

的亦不同，非同一之訴，自不生「重複起訴禁止」或「受前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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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效力擴張所及」之問題（最高法院67年度第11次民事庭庭推

總會議決議參照）。 

晚近學界通說、實務見解則採「法定訴訟擔當說」，即認為原告

（債權人）係依上開民法第242條規定，居於法定訴訟擔當人之地

位，遂行訴訟【擔當人（形式當事人）：債權人／被擔當人（實

質當事人）：債務人】，故該「代位訴訟」之訴訟標的應為「債

務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基此，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於第三人

提起訴訟（代位訴訟、前訴），其訴訟標的為「債務人對於第三

人之權利」；其後，若債務人又本於其對第三人之權利提起訴訟

（後訴），其訴訟標的亦為該「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故

該前、後二訴之訴訟標的相同，「實質當事人」（債務人）也相

同，屬同一之訴，即生「重複起訴禁止」或「受前判決判決效力

擴張所及」之問題（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60號民事裁定參

照）。 

管見以為，為求紛爭一次解決，避免裁判矛盾，應以上開「法定

訴訟擔當說」可採。 

 承上，以上開「法定訴訟擔當說」為前提，近期實務見解認為，債

務人怠於行使非專屬其本身之權利，致危害債權人之債權保全時，

民法第242條規定債權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以資救

濟。倘債權人所代位者為提起訴訟之行為，該訴訟之訴訟標的，仍

為債務人對該請求對象即第三人債務人之實體法上權利。代位權則

屬債權人之權能，若代位人與被代位人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時，自

無代位權存在（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74號判例意旨參照）。上

開代位規定，為債權人就原屬債務人之權利，取得訴訟上當事人適

格之明文，即屬法定訴訟擔當之規定。故債權人對債務人之債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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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僅係債權人是否取得提起代位訴訟之當事人適格要件，並

非該訴訟之訴訟標的。又當事人適格有欠缺者，法院應以判決駁回

之（臺灣高等法院曁所屬法院108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19號研討

結果參照）。 

 次按，「當事人適格」者，屬「權利保護要件」之一，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若有欠缺而不能補正，法院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規定及其修正理由參照）。惟應注

意者係，此所稱「判決」者，性質上為「訴訟判決」，與本案請求

無理由之實體判決有別。 

 於本件，丙抗辯：乙業已清償對甲之該借款債務等語。受訴法院調

查結果，若認此項抗辯屬實，則原告甲對於債務人乙之債權已不存

在，揆諸前開「法定訴訟擔當說」及相關實務見解，不符合民法第

242條代位權行使之要件，應已喪失實施訴訟之權能，核屬當事人適

格有欠缺，揆諸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1款規定，法院應以

（訴訟）判決駁回其訴。 

 結論：受訴法院調查結果，若認此項抗辯屬實，應以（訴訟）判決

駁回甲之訴。 

 甲在本件訴訟判決確定後，得否另對乙提起請求返還該借款之訴訟？ 

 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

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

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

同條第2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

判力（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3292號民事判例參照）。 

 次按，「訴訟判決」者，又稱「非本案判決」，指無關訴訟標的之

判決，尤其是關於原告的起訴在程序上是否合法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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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件，揆諸前開「法定訴訟擔當說」及相關實務見解，本件訴訟

受訴法院調查結果，若認丙之此項抗辯屬實，應認為本件訴訟之

「當事人適格」有所欠缺，法院應以「訴訟判決」駁回甲之訴，業

如前述。該「訴訟判決」並未於判決主文中就訴訟標的為判斷，自

不生既判力，遑論甲若另對乙提起請求返還該借款之訴訟，其訴訟

標的（甲對乙之借款返還請求權）與本件訴訟之訴訟標的（揆諸前

開「法定訴訟擔當說」，乃乙對丙之工程款給付請求權）亦非相

同。基此，甲若另對乙提起請求返還該借款之訴訟，並未違反既判

力「一事不再理」（禁止反覆）之作用，其起訴應屬合法。 

 結論：甲在本件訴訟判決確定後，若另對乙提起請求返還該借款之

訴訟，並未違反既判力「一事不再理」（禁止反覆）之作用，其起

訴應屬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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